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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收購擁有中國廣東省一塊土地之公司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一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惠州亞新與

朱女士及陳先生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惠州亞新同意購買而朱女士及陳先生

同意按總代價約人民幣 53,500,000元（相當於約 67,945,000港元）出售目標權

益。

由於朱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朱孟依先生的胞妹，並為本公司執行

董事兼副主席朱桔榕女士的姑姑，故朱女士為本公司關連人士，而中福收

購事項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項下之關連交易。

由於中福收購事項之其中一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5%，根據上

市規則第 14A .76 (2)條，中福收購事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

守通函及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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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訂約方： (1) 朱女士，作為賣方；
(2) 陳先生，作為賣方；及

(3) 惠州亞新，作為買方

由於朱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朱孟依先生的胞妹，並為本公司執行董

事兼副主席朱桔榕女士的姑姑，故朱女士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董事確認，據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陳先生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目標權益

根據買賣協議， (i)惠州亞新同意購買而朱女士同意出售目標公司之 90%股本

權益；及 (ii)惠州亞新同意購買而陳先生同意出售目標公司之 10%股本權益。

完成後，惠州亞新將擁有目標公司100%股本權益。

代價及結算

代價包括債務清償代價及股權代價，金額約為人民幣 53,500,000元（相當於約

67,945,000港元）。

惠州亞新將以下列方式支付代價︰

(a) 惠州亞新應在完成向中國政府機關登記目標公司股東變動後按賣方各自

於完成當日於目標公司的持股量比例以現金向彼等支付股權代價；及

(b) 惠州亞新應於完成日期後十個工作天內以現金向目標公司支付債務清償

代價以償還目標集團的債務（合共約人民幣43,873,9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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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清償代價的金額相等於目標集團的債務總金額。目標集團的債務包括結

欠朱女士人民幣23,133,606.96元（相等於約29,380,000港元）及結欠承包商（為獨

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人民幣 20,740,363元（相等於約 26,340,000
港元）。

股權代價金額為較目標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

淨值（ 經就物業基於物業估值報告的估值人民幣 63 ,000 ,000元（ 相當於約

80,010,000港元）及（為審慎起見）遞延稅項撥備約人民幣 3,967,000元（相當於

約5,038,000港元）作調整後）折讓約41%的金額。

代價乃由買賣協議的訂約方經公平磋商，並參考物業估值報告、目標公司於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目標集團的債務約人

民幣43,873,970元（相當於約55,720,000港元）後釐定。

根 據 物 業 估 值 報 告 ， 物 業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的 市 值 為 人 民 幣

63,000,000元（相當於約 80,010,000港元）。根據目標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經就物業估值人民幣 63,000,000元（相當

於約 80,010,000港元）及遞延稅項撥備約人民幣3,967,000元（相當於約5,038,000
港元）作出調整），目標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經調整未經審核綜

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6,316,000元（相當於約20,721,000港元）。

預期本集團將以其內部資源為中福收購事項提供資金。

完成

完成將於簽訂買賣協議後第二十個營業日或買賣協議的訂約方可能協定的較

後日期落實。

於完成後，目標集團的成員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及其財務業績

將於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內綜合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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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集團及物業的資料

目標集團由目標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從事房地產及基建投資的有限

責任公司）及惠東中福（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從事房地產發展及投資的有限

責任公司，並為目標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所組成。惠東中福擁有物業的相

關土地使用權及法定業權。目標集團並無經營業務，而物業為目標集團的主

要資產。

物業的地盤面積為 69,971.96平方米，而許可建築面積為 97,733.08平方米。物

業的土地使用權的年期就商業用途而言為 40年，就住宅用途而言為70年。物

業的全數補地價均已妥為支付及結算。

目標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7,575,000元（相當於約9,620,000港元）。

根據目標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的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其分別錄得淨虧損約人民幣 546,000元（相當於約 693,000港元）及
人民幣1,887,000元（相當於約2,396,000港元）。

朱女士收購目標公司 90 %權益的原本成本為人民幣 9,009,000元（ 相當於約

11,441,000港元）。

本集團之資料及進行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內地從事住宅物業發展。本集團亦從事物業投資、酒店經

營及物業管理。

自一九九五年以來，本集團運用適宜的企業策略及商業模式，開始於全國範

圍內建立其優質品牌。其發展重心位於珠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及長江三角

洲這三個核心經濟區域，並以廣州、北京、天津及上海作為其核心城市。

物業位於廣東省惠州市惠東縣稔山鎮。預期於廣惠高速公路東延線、廈深鐵

路及通往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 207縣道竣工後，稔山鎮將成為粵東及惠

州的重要交通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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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東構成本集團於華南計劃之重要部分。管理層計劃將物業發展為灣畔渡假

區，附設住宅、別墅及作高端商業及旅遊服務用的土地（「項目」）。預期項目

將提升本集團的品牌形象及其於鄰近地區的房地產聲譽，從而可能提升本集

團於惠東的物業發展項目銷量。項目亦將提升本集團於華南的物業發展項目

多樣性。預期中福收購事項及項目將為本集團帶來協同效益，從而使本集團

於惠城、大亞灣及惠東項目能互相補足。

買賣協議之條款乃由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認為，本集團於其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之條款為一般商

業條款並屬公平合理，以及中福收購事項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朱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朱孟依先生的胞妹，並為本公司執行董

事兼副主席朱桔榕女士的姑姑，故朱女士為本公司關連人士，而中福收購事

項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項下之關連交易。

由於中福收購事項之其中一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5%，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 .76 (2)條，中福收購事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

函及股東批准之規定。

中福收購事項因其中一名賣方、朱孟依先生及朱桔榕女士之間的聯繫而構成

本公司之一項關連交易，彼等已各自就批准（其中包括）買賣協議及中福收購

事項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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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本公佈所使用之詞彙具有下文界定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完成」 指 根據買賣協議完成中福收購事項

「關連人士」 指 擁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代價」 指 惠州亞新根據中福收購事項應付的總代價人民幣

53,499,999.96元（相等於約67,945,000港元）

「債務清償代價」 指 人民幣43,873,969.96元（相等於約55,720,000港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權代價」 指 人民幣9,626,030元（相等於約12,225,000港元）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惠東中福」 指 惠東中福置業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

「惠州亞新」 指 惠州市亞新房地產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陳先生」 指 陳中先生

「朱女士」 指 朱金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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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特

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物業」 指 位於中國廣東省惠州市惠東縣稔山鎮船澳村亞婆

角長坑之一幅空地，總地盤面積為 69,971.96平方

米

「物業估值報告」 指 有關物業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市值的報

告，當中使用直接比較法作為估值方法，由獨立

物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二月

十一日刊發

「買賣協議」 指 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一日的買賣協議，並由

惠州亞新（作為買方）與朱女士及陳先生（作為賣

方）訂立，內容有關買賣目標權益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廣東中福地產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

「目標集團」 指 目標公司及惠東中福

「目標權益」 指 於目標公司的100%股權

「賣方」 指 朱女士及陳先生

「中福收購事項」 指 惠州亞新根據買賣協議向賣方收購目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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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公佈中，人民幣金額乃以人民幣 1元兌 1.27港元之匯率兌換為港元。有關兌換不

應解釋為表示任何金額已經、可能已經或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孟依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執行董事為朱孟依先生（主席）、朱桔榕女士（副主

席）、歐偉建先生、廖若清先生、謝寶鑫先生及鮑文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頌熹先

生、黃承基先生及陳龍清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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